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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執行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交付之各項任務並提出建議。 

 

二、範圍 

委員會下工作小組成員皆受本作業要點規範。 

 

三、說明 

（一）本會下設置二個工作小組，分別為「安寧療護審查小組」及「活體器官移植審

查小組」。 

（二）安寧療護審查小組任務 

1.提供醫療人員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醫學倫理諮詢。 

2.執行本會其他交辦事項。 

（三）活體器官移植審查小組 

1.審查自活體取得器官施行移植手術之倫理，包含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之心

理、社會、醫學評估，評估結果適合捐贈，且在無壓力下及無任何金錢或對

價之交易行為。 

2.提供醫療人員活體器官移植之醫學倫理諮詢。 

3.執行本會其他交辦事項。 

（四）小組成員本身對於審查之醫學倫理爭議事件有利害關係者，應行迴避。 

（五）工作小組成員：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及聘任。 

（六）工作小組任期：同委員之任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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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實施及修訂 

本作業要點經醫學倫理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四、使用表單 

（略） 

 

五、流程圖 

（略） 

 

六、參考資料 

（一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。 

（二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施行細則。 

（三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。 

（四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。 

 

七、附件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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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文件修正紀錄 

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100.12.13 1.0 新制訂 

100年 12月 13日

醫學倫理委員會

通過 

102.02.01 2.0 
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進行年度臨

時檢閱 

 

102.03.15 2.1 

調整安寧療護審查小組任務，刪除第三項第二目-1 審

查末期病人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倫理爭議。 

第三項第三目-1字詞修正。 

102年 03月 15日

醫學倫理委員會

通過 

105.12.30 2.1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7.06.30 2.1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2.12.14 2.1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  
 

 


